
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學科考試申請表 

【96~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】 
 

學生            （學號：            ） 已於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修畢本系規定補修基礎課程，並修畢學科考施行細則規定學科

考試相關之課程，茲附上成績總表，請准予參加     學年第    學期學科考試。修畢之課程如下： 
 

應考科目 應修讀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

組織與管理理論研討 組織與管理理論研討 3  
二選一 

高等研究方法 高等研究方法 3  

主修           領域專業科目 

 3   

 3   

 3   

補修基礎科目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

 3   

 3   
 

申請考試科目： 
 

申請科目 應修讀科目 申請考試次數 

   

   

此致 
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: 
 

申請人簽名： 

備註:請檢附申請人之博士班歷年成績單及應修讀科目授課大綱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 


